
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编制说明

标准名称 谷物加工品 标准主要起草人 林建宇、黄利金

工作概况

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不同的消费需求，我公司计划生产谷物加工品产品。

为了保证产品质量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规定，按照卫生部《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》要

求，特制定该产品的企业标准，作为产品生产、检验、贮存和销售的依据。

本文件根据 GB/T 1.1-2020 规定的格式编制。

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

一、产品指标

1、感官要求

表1 感官要求

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

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，无霉变。 取适量样品，置于洁净、干燥的

白色瓷盘中，在光线充足的环境

中用目测法观测样品的色泽、杂

质，并闻其气味。

气味 具有相应产品应有的气味，无异味。

杂质 无杂质。

2、理化指标

表2 理化指标

项目
指标

检验方法
谷物类 混合类

水分/（g/100g) ≤ 15.0 GB 5009.3

单宁
a（
（以干基计））/（g/100g） ≤ 0.3 - GB/T 15686

铅（以 Pb 计）/（mg/kg） ≤ 0.2 GB 5009.12

镉（以 Cd 计）/（mg/kg） ≤ 0.1 GB 5009.15

总汞
b
（以 Hg 计）/（mg/kg) ≤ 0.02 - GB 5009.17

总砷（以 As 计）/（mg/kg） ≤ 0.5 - GB 5009.11

铬（以 Cr 计）/（mg/kg） ≤ 0.8 GB 5009.123

黄曲霉毒素B1/（μg/kg) ≤ 5.0 - GB 5009.22

其他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按 GB 2761 规定的方法

其他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按 GB 2762 规定的方法

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按 GB 2763 规定的方法

注：a 仅限于高粱米检验。

b 仅限于小麦米、玉米、玉米糁单个产品品种或两种及两种以上混合类产品检验。



4、食品添加剂

食品添加剂和使用量符合 GB 2760 的规定。

食品添加剂按相应标准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
与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铬指标值（主要指污染物含量）严于 GB 2762-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

物限量规定中固态调味料制品的 20% 。

本标准低于国家（行业、地方）推荐性标准的原因

本标准不存在低于国家（行业、地方）强制性、推荐性标准的情况。


